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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开展第二阶段党史集体学习 

2021 年 4 月 23 日，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在思源西楼 712 进行第二阶

段党史集体学习。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孙冬梅主持，院长助理郑士鹏作了

“改天换地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”的专题报告。校党

史学习教育第一指导组组长刘峰、成员张京，校党史宣讲团，马克思主义

学院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议成员参与此次学习。 

郑士鹏老师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、

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、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。

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中华民族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，

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，为中国发展富

强、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

本扭转命运、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。 

参与此次学习的党员纷纷表示，要利用党史学习教育的契机，进一步

坚定理想信念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增强干事创业的责任心，努力为学校思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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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建设发展贡献个人力量。 

 

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百年党史学习宣讲比赛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

话精神，坚持学史明理、学史增信、学史崇德、学史力行，突出学党史、

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，4 月 25 日至 27 日，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了百

年党史宣讲比赛。 

本次比赛共有 75 名同学参赛，宣讲内容涵盖中共党史、新中国史、

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。选手们从重温长征历史，感受峥嵘岁月，

学习李大钊、赵一曼等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，感悟太行精神、西柏坡精神， 

探讨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，阐发百年大党正青春，不

忘初心，牢记使命等角度解读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

展史。经过初赛和复赛，有 10 名同学获得初赛一等奖，10 名同学获得二

等奖，10 名同学获得优秀奖。 

参赛选手表示，本次比赛既是宣讲，又是学习。今后一定要做到“心中

有信仰，脚下有力量”，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成长的智慧、激发奋进的力量，

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。 

 

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党支部开展“党员讲党课”活动 

为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的艰辛历程和光辉岁月，4 月 25 日，中国近现

代史纲要党支部开展了“党员讲党课”活动。院长高正礼和党支部全体党员

参加此次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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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士鹏老师讲授了“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

择”，包括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。中国的社会主义改

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，丰富和发展了

科学社会主义理论。青年教师王楠讲授了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”，

认为解放战争的胜利，结束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人民

的局面，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。 

高院长指出，解放战争的胜利，结束了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

史，结束了帝国主义﹑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。社会主义制度

的建立，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大胜利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

前提，奠定了基础。党员们表示，要高度重视党史学育，投入精力深入学

习，并努力把学党史和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工作上开新局紧密结合起来，不

断提升党史学习的科学性和实效性。 

 

20 级硕士生党支部开展“百年党史诵读”学习活动 

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号召，拓宽党史知识面，丰富文

化生活，提升精神境界，4 月 17 日，马克思主义学院 20 级硕士生党支部

开展“百年党史诵读”系列学习活动，党支部全体成员参加。 

彭婕、韩秀丽就习近平致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谈到，要学习嘉庚精

神，提升自身的素养，响应祖国的号召，成为对党和国家有用的人才。王

广美、靳春晓就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的讲话，表示作为身处新时代、奋进

新征程的中国青年，要紧跟习总书记的步伐，读懂习总书记“我将无我，不

负人民”的伟大情怀，明确党史学习的基本方向和根本要求。 



 - 4 - 

通过党史学习，支部成员明确了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走向未

来，领会了“力行”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增强了对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，并

表示要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，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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